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进修医生管理实施细则

1、医院进修工作由医务部负责统一管理，其他科室及个人不得擅自接受进修任

务。

2、进修期间一般为 3、6、9、12 个月。

3、进修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资格，要求为：

（1）普通进修

临床专业必须为大专及以上学历、在县及相当医疗单位从事本专业工作一年

以上。医技、护理及其他专业必须为中专及以上学历、在县及相当医疗单位从事

本专业工作二年以上。进修科目必须与执业资格范围相符。

（2）短期培训、学习

专业资格标准根据具体情况可适度放宽。

4、需要进修的人员，必须认真填写进修申请表，经选派单位同意盖章后交医务

部，医务部进行审核，必要时可组织进行水平考试，择优录取后发出进修通知。

5、进修人员在接到通知后，应按时报到，及时交纳进修费用。未交纳费用或无

故逾期报到的，不予接受进修。

6、医务部由专人负责进修管理工作。进修人员报到后，应向其详细介绍医院情

况和各项规章制度。进修结束后，应给予办理相应的离院手续。

7、医务部要经常了解进修人员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定期召开座

谈会，征求意见，帮助解决学习等问题，不断改进工作。

8、医务部对各科室的进修带教工作应定期检查、认真考核，帮助提高进修带教

质量。

9、各科室进修工作由科主任负责，可委托专人管理。尽可能选派经验丰富的临

床医师指导进修，要根据进修目的，拟定计划，认真落实，努力完成。带教质量

差的人员要及时更换，好的要及时表扬。参加临床工作不足二年者不得承担进修

带教任务。

10、科室对进修人员应定期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医德医风、工作质量、业务

水平、组织纪律性等，并记入其进修考核成绩中，考核结果要及时上报医务部。

对进修期间工作表现突出、有特殊贡献的进修人员应及时表扬，对医疗作风

恶劣、业务水平差、劳动纪律散漫或犯有其他严重错误的进修人员，科室应及时

报告医务部，提出处理建议，表现太差的应及时退回。

进修结束后，科室应及时对进修人员进行考核，做好书面记录上交医务部。

11、科室带教人员对进修人员在医院进修期间的工作负责，如有事短期或长期外

出，应及时落实进修人员的带教工作。



12、进修人员在进修期间，应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科室工作安排，尊重

带教老师及其他人员，虚心学习，认真工作，努力完成进修任务，同时应积极参

加医院其他各项活动。

13、临床科室的进修人员在未取得处方权前，不得单独诊治病人。处方权由带教

老师提出，给科主任批准，报医务部备案；进修人员不得为患者出具疾病诊断证

明。

14、进修人员应按原进修计划的科目、时间进行学习，未经医务部同意，不得自

行调整进修的科目和时间，否则按自动终止进行处理。

15、进修人员请假制度。请假 3天以内的，由本人申请，科主任批准，请假条交

科教科备案。请假 3天以上的，由本人申请，科主任签署意见后，由医务部批准。

假期满后应按时返院和及时销假。

16、凡未经批准而擅自离岗或无故超假者按旷工处理，旷工两次及以上或旷工时

间超过 5天的，取消进修资格。进修一年的进修人员的病、事假超过 1个月的，

只作鉴定，不发结业证书；超过 2个月的，取消进修资格。进修不足 1年的按比

例计算处理。

17、进修人员可按规定安排补休，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及时补休的，离院时可由所

在科室出具证明，医务部审核盖章，供选送单位参考。积休时间不得超过壹周，

亦不能用积休时间请假。

18、进修人员发生医疗差错、医疗事故或其他错误后，应及时向科室汇报，积极

进行善后处理，同时要深刻反省，作出书面检查。发生 2起以上医疗差错的，不

发结业证书，发生医疗事故或其他严重错误的，则终止其进修，并待调查处理完

毕后退回原单位。情节严重者按医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19、进修期间要注重加强医德修养，保持良好的行风，不得开大处方，违反者视

情节轻重给予教育直至退回原单位等处理，凡收受病人红包者一经查对核实立即

终止进修，退回原单位。

20、进修结束离院前必须办好一切有关手续，办完手续后经医务部同意准予离院。

21、凡因上述各项原因而终止进修的人员，必须在 1周内离院，进修费不退。

22、进修生不得收藏、复制本院病历资料，不得以本院名义为第一作者发表文章。

23、本细则适用于本院各科专业进修、学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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